
 1

本局檔號：B1/15C  

2006 年 3 月 3 日 

 

致： 各認可機構 

 行政總裁 

 

敬啟者： 

 

零售財富管理業務 

 

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已完成一輪對活躍從事向零售客戶銷售財富管

理（理財）產品的認可機構的現場審查。審查目的是評估認可機構在這項

業務方面的風險管理措施與制度的成效，其中包括審查認可機構在評估客

戶是否適合購買某產品的管理措施、瞭解客戶程序的文件、新產品開發程

序及處理投訴機制。 

 

金管局人員在現場審查期間，觀察到部分認可機構在評估客戶是否適合購

買其所售產品方面採取的經營手法非常可取，謹此列述以供同業借鑑： 

 

 遵守相關的營運守則──所有從事零售理財業務的認可機構應定期檢

討及評估這方面的運作情況，以確保遵守有關的守則及指引，其中包括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適用於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的管理、監督及內部監控指

引》及《銀行營運守則》（尤其第 18.7 節）。 

 

 客戶特性分析──認可機構應確保為所有零售理財客戶完成客戶特性

分析，以及盡量依照客觀及預設基準（如客戶可動用資產、年齡組別、

投資與流動性需要、投資經驗等）評估客戶的承受風險程度。認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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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明文記錄客戶同意認可機構對其進行的風險特性分析結果（包括獲

評定的承受風險程度），並應設立足夠的管控措施與制度，以確保妥善

確立和定期更新客戶的風險特性資料。 

 

 評估某產品對客戶是否適合──認可機構應設立特定政策及程序，以確

保前線銷售人員向客戶推介某零售理財產品前，均會適當考慮有關因

素，包括產品年期、產品風險、客戶承受風險意欲、年齡、投資年期、

投資經驗及財政需要。認可機構亦應注意在一般情況下，某些客戶（例

如長者）對資金流動性需要普遍較大，因此，鎖定期特別長的產品對他

們並不合適。 

 

 披露風險──認可機構應確保嚴格執行妥善的風險披露政策及程序。若

向屬於弱勢社群的客戶（如長者、文盲或視力受障人士）銷售零售理財

產品，認可機構應實施額外的預防措施（如提醒客戶切勿倉卒決定、邀

請客戶親友一同出席有關產品是否適合某客戶的評估面見及產品介紹

活動，以及／或指派超過一位職員負責進行上述工作），以保障這些客

戶的利益及減少認可機構可能承受的法律及商譽風險。認可機構不應向

可能無法完全明白有關產品的性質及風險的客戶銷售複雜的零售理財

產品。認可機構亦應確保風險披露聲明的字眼及用語淺白易明，及清楚

註明潛在的風險。 

 

 管理層監察──為確保認可機構管理層對前線銷售人員採用的銷售手

法實施有效監察，認可機構應設立適當的管理層資訊制度（如向高級管

理層定期匯報未必適合有關客戶的零售理財交易），並由獨立部門定期

查核零售理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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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局擬於 2006 年第 2 季進行第二輪有關認可機構零售理財業務的現場

審查，並會集中檢視認可機構向零售客戶銷售保險及結構性產品的手法，

以及審查認可機構對上述最佳營運手法的落實情況。 

 

如對上述有疑問，歡迎聯絡專責貴機構監管事務的金管局人員。 

 

 

銀行監理部 

助理總裁 

阮國恒謹上 

 

副本送呈：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高級總監 

 浦偉光先生 


